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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

津体院发〔2020〕23 号

印发《天津体育学院长期来华留学生活动及

教学经费管理办法(暂行)》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：

经学校 2020 年第 3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同意印发《天

津体育学院长期来华留学生活动及教学经费管理办法(暂行)》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天津体育学院

2020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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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长期来华留学生活动及

教学经费管理办法(暂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长期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，合理使用

来华留学生管理经费，规范来华留学生经费使用，根据教育部

《留学中国计划》和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（教

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第 42 号令）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长期（一年以上）学历留学生（以

下简称长期留学生）。经费包括长期留学生活动经费和教学补

充经费。

第二章 长期留学生活动经费

第三条 长期留学生活动经费由国际教育学院统筹使用。

第四条 长期来华留学生活动一般分为学校组织的活动和

上级部门组织的活动。学校组织的活动是指我校按照年度预算

计划组织的活动；上级部门组织的活动是指由国家留学基金委、

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、天津市教委、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

理局、天津市留管协会等上级单位安排组织的各类活动。

第五条 活动经费适用的活动范围包括：需要组织来华留学

生参加各类文艺演出、文化展示类、竞技比赛类、社会公益类、

传统文化体验类、文化探访类活动以及相关企业参访、实习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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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类、社团类活动等。

第六条 活动费用标准

（一）在学生活动中产生的工作餐费，按每人不超过 30 元

/餐的标准且限于参加活动的学生，发票需要注明具体人数及事

由;

（二）在学生活动中如需购买食品，按每人不超过 80 元/

天的标准且限于参加活动的学生，发票需要注明具体人数及事由。

（三）聘请校内外教师讲座费标准按照《天津体育学院讲

课费、评审费和验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；

（四）参观活动相关费用，按照合同或者发票进行支付;

（五）演出或比赛费用（场地费、横幅制作、彩扩、矿泉

水、演出或比赛服装等）不得超过 5000 元/场次。

（六）印刷费（复印、电脑刻字、喷绘、奖状、请柬等）、

宣传资料费不得超过 2000 元/场次；

（七）学生参加比赛纪念品、奖品等不得超过 50 元/人;

（八）根据活动要求所产生的相关人员住宿、交通等费用，

均严格参照《天津体育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；

（九）涉及采购的物品要履行政府采购程序，符合固定资

产管理的需要进行固定资产登记；

（十）活动产生的其他交通费用：租赁大巴车、打车费用

按照合同或者发票实际金额进行支付。

第七条 活动中涉及的相关费用，须使用公务卡支付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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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汇支付。

第三章 长期来华留学生教学补充经费

第八条 长期留学生教学补充经费是指由国际教育学院根

据各单位招收或接收的长期留学生人数进行核算、并经学校审

批后拨付给相关教师的留学生教学工作量绩效或其他教学相关

工作量。

第九条 留学生教学工作量或额外工作量拨付标准

（一）独立成班教学工作量标准

1.长期来华留学生独立成班（以下简称自然班级）任课教

师课程工作量计算公式为：

自然班级工作量 = 课程授课学时×课程系数×留学生人

数系数。

2.自然班级课程授课学时以国际教育学院、相关二级学院

下达的教学任务书为准；

课程系数计算标准：

本科课程系数为 1.5；硕士研究生课程系数为 2；博士研究

生课程系数为 3.5。

留学生人数系数计算原则：

技术类课程：13 人（含）以下系数为 1；14-19 人系数为

1.1；20 人（含）以上系数为 1.2。

理论类课程：25 人（含）以下系数为 1；26-50 人（含），

每增加 5 人增加 0.1；50 人以上；每增加 10 人增加 0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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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随班授课教学工作量标准

1.长期留学生与本专业中国学生随班上课时，学校给予课

程授课教师额外工作量。

2.随班授课任课教师额外工作量计算公式为：

额外工作量 =授课学时×课程系数×留学生人数系数

3.授课学时、课程系数、留学生人数系数计算标准

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

授课学时
授课学时以该学期该课程

实际授课学时数为准

课程系数 1 1.5 3

留学生人数系数 0.05*学生数（上限为 0.5）

（三）来华留学生本科生教学工作量标准

1.来华留学生本科生培养经费是二级学院（单位）开展长

期来华留学生本科生教学管理、教学实践、实习指导、论文指

导与答辩等各项工作的经费。经费由教务处协同国际教育学院

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。

2.长期来华留学生本科生毕业论文（含论文指导、开题报

告、论文评审及答辩评审工作量）计每生 21 学时，由学生所在

系部根据教师实际工作将工作量分配给相关教师，报国际教育

学院审核。

3.长期留学生本科生实习由国际教育学院协同学生所在学

院进行安排，按照实际工作时间核定工作量，集中实习按照 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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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人（分散实习按照 240 元/人）核定。

（四）来华留学生研究生工作量及酬金标准

1.长期留学生指导教师酬金由科研与研究生处协同国际教

育学院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。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指经我校学位

委员会审议批准的，具有从事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资格

的教师。

2.长期留学生研究生导师酬金，按实际指导留学生人数计

算。每位导师每届指导留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 人，留学生

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量不与其指导中国学生数合计。

3.长期留学生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酬金按照每指导

1 名研究生给予 6000 元人民币导师补助，第一学年发放 1000

元，第二学年发放 2000 元，第三学年发放 3000 元。

4.长期留学生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博士研究生的酬金按照

每指导 1 名研究生给予 12000 元人民币导师补助，第一学年发

放 2000 元，第二学年发 4000 元，第三学年发放 6000 元。

5.长期留学生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及管理遵照《天

津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》、《天津体育学院
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》执行，由国际教育学院协同科

研与研究生处安排管理。

第十条 以上工作量及相关酬金由国际教育学院进行年度

汇总审核。审核结果报相关部门作为教职工本年度留学生工作

量绩效发放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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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没有规定的事项，依据学校有关教育教学

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操作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（外事办）负责解释，自 2020

年 1 月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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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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